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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.1.對待希伯
來奴僕

Ex21:1 y
「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
章是這樣：

y 典章:動詞字根是審判或判決,故典章
可以理解為律法的功能表現; 
這樣:原文是這些(代名詞),放在句首, 
表示強調,指以下三章(出21-23章), 
對十誡進一步的說明

21.1.對待希伯
來奴僕

Ex21:2 y 你若買希伯來人作奴僕，他必
服事你六年；第七年他可以自

由，白白地出去。

y 白白地:副詞,字根之意是恩典或禮物,
即奴僕帶著恩典離開

21.2.殺人傷人
的賠償

Ex21:24 y 以眼還眼，以牙還
牙，以手還手，以
腳還腳，

y 以眼還眼...:眼,牙,手,腳都是單數,意
思已經昇華; 太5:38-39: 
「你們聽見有話說:『以眼還眼, 
以牙還牙。』;只是我告訴你們，不要
與惡人作對。有人打你的右臉，連左
臉也轉過來由他打；

22.2.損毀的賠
償

Ex22:11 y
那看守的人要憑著耶和華起
誓，手裡未曾拿鄰舍的物，本
主就要罷休，看守的人不必賠
還。

y 起誓(名詞):向耶和華的誓言要在兩人
之間(成就);但到了新約,耶穌說甚麼
誓都不可起,耶穌是指我們有聖靈內住 
(太5:35-37:只是我告訴你們， 
甚麼誓都不可起。不可指著天起誓，
因為天是神的座位；...你們的話，是
，就說是；不是，就說不是；若再多
說，就是出於那惡者（或譯：就是從
惡裡出來的）。」

22.4.善待寄居
的

Ex22:21 y
「不可虧負寄居的
，也不可欺壓他，因為你們在
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。

y v21:是不可偷盜的進一步解釋; 
虧負:或譯欺負或欺壓,用字強調主詞, 
有刻意欺壓之意;寄居的:放在句首,表
示強調受詞



22.4.善待寄居
的

Ex22:25 y 「我民中有貧窮人與你同住，
你若借錢給他，不可如放債的

向他取利。

y v25:是不可偷盜的進一步解釋; 
取利:直譯是取得利息,不是取得利益

22.5.敬畏神的
條例

Ex22:28 y
「不可毀謗神；也不可毀謗
你百姓的官長。

y 毀謗:也可譯為褻瀆,可以是言語上的(
譬如歌利亞怒罵神:撒上17:45),也可
以是行為上的(譬如掃羅獻凡火:撒上
13:8-14)

23.1.基本正義 Ex23:1 y
「不可隨夥佈散謠言；不可
與惡人連手妄作見
證。

y 不可與惡人連手妄作見證:本節是不可
做假見證的進一步解釋,不可與惡人同
夥做假見證 

23.1.基本正義 Ex23:7 y
當遠離虛假的事。不可殺
無辜和有義的人
，因我必不以惡人為義。

y 不可殺無辜和有義的:本節是不可殺人
的進一步解釋;有義的:公義的,指義人;
"無辜和有義的人"放在動詞前面,表
示強調

23.1.基本正義 Ex23:8 y
不可受賄賂；因為賄賂能叫
明眼人變瞎了，又能顛倒義人
的話。

y 賄賂:取得不當利益,本節是不可偷盜
的進一步解釋

23.1.基本正義 Ex23:9 y
「不可欺壓寄居的；因
為你們在埃及地作過寄居的，
知道寄居的心。」

y 本節是不可偷盜的進一步解釋; 
寄居的:放在句首,表示強調受詞

23.2.宗教禮儀 Ex23:14 y
「一年三次，你要向我

守節。

y 一年三次...守節:除酵節,收割節,收藏
節

23.2.宗教禮儀 Ex23:15 y
你要守除酵節，照我所吩
咐你的，在亞筆月內所定的日
期，吃無酵餅七天。誰也不可
空手朝見我，因為你是這月出
了埃及。

y 除酵節:或譯無酵節,其中無酵一字是
形容詞複數,意思是沒有一樣是有酵的
東西



23.2.宗教禮儀 Ex23:16 y
又要守收割節，所收的是
你田間所種、勞碌得來初熟之

物。並在年底收藏，要守收
藏節。

y 收割節:收割是單數集合名詞,表示所
有的穀類全部收割完畢; 
收藏節:收藏是單數集合名詞,表示所
有的穀類全部收藏妥當

23.3.結語:不可
與別神立約

Ex23:20 y
「看哪，我差遣使者在你前
面，在路上保護你，領你到我
所預備的地方去。

y 使者:可能指子神

23.3.結語:不可
與別神立約

月 Ex23:21 y
他是奉我名來的；你們
要在他面前謹慎，聽從他的話
，不可惹（或譯：違背）他，
因為他必不赦免你們的過犯。

y 奉我名來的:原文直譯在我的名裡
面或在他裡面(存)有我的名

23.3.結語:不可
與別神立約

Ex23:22 y 「你若實在聽從他的話，照著

我一切所說的去行，我就
向你的仇敵作仇敵
，向你的敵人作敵
人。

y 我就向你的仇敵作仇敵,向你的敵人作
敵人:或譯我就敵對你的仇敵,轄制
你的敵人

23.3.結語:不可
與別神立約

Ex23:23 y
「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
，領你到亞摩利人、赫人、比
利洗人、迦南人、希未人、耶
布斯人那裡去，我必將他們剪
除。

y 我的使者:帶有人稱代名詞語尾,算有
定冠性,可能指子神

23.3.結語:不可
與別神立約

Ex23:24 y
你不可跪拜他們的神，不可

事奉他，也不可效法他們的
行為，卻要把神像盡行拆毀，
打碎他們的柱像。

y 跪拜:是自願持續的動作,此為非常嚴
肅的字,此字只允許使用在神的身上; 
事奉:此處的用字很特別,是強化主詞
的被動動詞,可以理解為被引誘後願意
去事奉 



24.1神與以色
列人立約

Ex24:3 y
摩西下山，將耶和華的命令
典章都述說與百姓聽。眾百
姓齊聲說：「耶和華所吩咐的
，我們都必遵行。」

y 命令:話語(偏向律法的內容); 
典章(偏向律的功能法):字根是審判或
判斷,同出21:1

24.1神與以色
列人立約

Ex24:5 y 又打發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

獻燔祭，又向耶和華獻牛為

平安祭。

y 祭祀制度參利1-5; 
燔祭(利1):動詞字根是高舉的意思,以
無殘疾的牛羊為主,彈血,供物全部燒
掉,作為馨香的火祭; 
平安祭(利3):以無殘疾的牛羊為主,彈
血,供物部分歸給祭司,部分燒掉,作為
馨香的火祭

24.1神與以色
列人立約

Ex24:8 y 摩西將血灑在百姓身上，說：

「你看！這是立約的血，
是耶和華按這一切話與你們立

約的憑據。」

y 立約的血:第一次出現在聖經, 
原文是由"約"和"血"兩個自字組成; 
憑據:原文無此字

24.1神與以色
列人立約

Ex24:11 y
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
者身上。他們觀看神；他們又
吃又喝。

y 尊者:此字另外一個含意是角落(複數)
,譯為角落更合乎出埃及記的背景,指
以色列人在埃及所住的角落,十災未曾
殃及以色列人所住的角落

25.1.會幕與祭
司的條例

Ex25:8 y
又當為我造聖所，使我
可以住在他們中間
。

y 聖所:字根是聖潔的,強調用語; 
使我可以住在他們中間:聖經首次有神
住在人中間這樣的觀念



25.1.會幕與祭
司的條例

Ex25:9 y
製造帳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
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樣式。」

y 帳幕:動詞字根是長住的強調動詞,帳
幕即神居住的地方;這個觀念也用在新
約(約1:14: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們中
間，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。我們
也見過他的榮光，正是父獨生子的榮
光。)(啟21:3: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
出來說：「看哪，神的帳幕在人間。
他要與人同住，他們要作他的子民。
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，作他們的神。
)25.1.會幕與祭

司的條例
Ex25:10 y

「要用皂莢木做一櫃，長二肘
半，寬一肘半，高一肘半。

y 櫃:即約櫃,動詞的字根是做見證,其中
最重要的是神曾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,
並頒佈律法  

25.2.約櫃的製
作

Ex25:17 y
要用精金做施恩座（施恩
：或譯蔽罪；下同），長二肘
半，寬一肘半。

y 施恩座:約櫃的蓋子,原文是贖罪之處;
施恩座在新約有時譯為挽回祭,預表耶
穌基督(羅3:25: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
，是憑著耶穌的血，藉著人的信，要
顯明　神的義；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
容人先時所犯的罪)

25.2.約櫃的製
作

Ex25:22 y
我要在那裡與你相會，又

要從法櫃施恩座上二基路
伯中間，和你說我所要吩咐你
傳給以色列人的一切事。」

y 與你相會:或譯被你遇見; 
基路伯:字源不詳,有保護的作用(創3:
24:於是把他趕出去了；又在伊甸園
的東邊安設基路伯和四面轉動發火焰
的劍，要把守生命樹的道路。)

26.1.會幕的本
體 

Ex26:1 y
「你要用十幅幔子做帳幕。
這些幔子要用撚的細麻和藍色
、紫色、朱紅色線製造，並用
巧匠的手工繡上基路伯。

y 幔子:象徵有罪的人與聖潔的神之間的
隔閡(太27:51:忽然，殿裡的幔子從
上到下裂為兩半，地也震動，磐石也
崩裂，)

26.5.分隔聖所
與至聖所的幔
子

Ex26:33 y 要使幔子垂在鉤子下，把法櫃
抬進幔子內；這幔子要將聖所

和至聖所隔開。

y 至聖所:原文直譯是有定冠詞的"聖潔
中的聖潔"



27.3.燈 Ex27:20 y 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，把那為
點燈搗成的清橄欖油拿來給你

，使燈常常點著。

y 常常:或譯一直

27.3.燈 Ex27:21 y
在會幕中法櫃前的幔外，亞
倫和他的兒子，從晚上到早晨
，要在耶和華面前經理這燈。

這要作以色列人世世代代

永遠的定例。」

y 會幕:等同帳幕; 
作...永遠的定例:強調的受詞,放在動
詞"作"的前面

28.1.祭司的衣
服

Ex28:1 y 「你要從以色列人中，使你的
哥哥亞倫和他的兒子拿答、亞
比戶、以利亞撒、以他瑪一同

就近你，給我供祭司的
職分。

y 供祭司的職分:是一個強化的單數動詞
,指亞倫和兒子們同時一起做祭司

28.4.牌、頭巾
、內袍、腰帶
之製作

Ex28:36 y 「你要用精金做一面牌，在上

面按刻圖書之法刻著『歸耶
和華為聖』。

y 歸耶和華為聖:"聖"是名詞,可譯為
聖潔歸給耶和華 

28.4.牌、頭巾
、內袍、腰帶
之製作

Ex28:41 y 要把這些給你的哥哥亞倫和他

的兒子穿戴，又要膏他們，將

他們分別為聖，好給我供
祭司的職分。

y 膏:膏抹,此字用在膏抹祭司,君王和先
知,也是彌賽亞的動詞字根; 
分別為聖:強化的動詞

29.2.祭司獻贖
罪祭

Ex29:14 y 只是公牛的皮、肉、糞都要用

火燒在營外。這牛是贖罪
祭。

y 贖罪祭(利4):以無殘疾的牛羊為主,彈
血,部分燒掉,作為馨香的火祭



29.3.祭司獻燔
祭

Ex29:18 y 要把全羊燒在壇上，是給耶和
華獻的燔祭，是獻給耶和華為

馨香的火祭。

y 火祭:原文直譯是平靜的馨香,而不是
一個祭祀的名稱;搖祭(29:24),舉祭(2
9:27),奠祭(29:40)等都是指祭司的
動作,而不是祭祀的名稱

29.4.祭司獻舉
祭與搖祭

Ex29:24 y 都放在亞倫的手上和他兒子的

手上，作為搖祭，在耶和華
面前搖一搖。

y 搖祭:指祭司把祭物搖一搖,並不是一
個祭祀的名稱

29.4.祭司獻舉
祭與搖祭

Ex29:27 y
那搖祭的胸和舉祭的腿，
就是承接聖職所搖的、所舉的
，是歸亞倫和他兒子的。這些
你都要成為聖，

y 舉祭的腿:原文是指舉起的腿(供物), 
"舉祭"不是一個祭祀的名稱

29.6.每日當獻
的祭

Ex29:40 y 和這一隻羊羔同獻的，要用細
麵伊法十分之一與搗成的油一
欣四分之一調和，又用酒一欣

四分之一作為奠祭。

y 奠祭:把酒澆上去,是祭司的一個動作,
而不是一個祭祀的名稱

29.6.每日當獻
的祭

Ex29:41 y 那一隻羊羔要在黃昏的時候獻

上，照著早晨的素祭和奠祭
的禮辦理，作為獻給耶和華馨
香的火祭。

y 素祭:以加了鹽無酵的細麵為主,部分
歸祭司,部分燒掉,作為馨香的火祭(參
利2:13:凡獻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鹽
調和,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約的鹽
.一切的供物都要配鹽而獻)(鹽約:參
代下13:5:耶和華─以色列的神曾立鹽
約(鹽就是不廢壞的意思),將以色列國
永遠賜給大衛和他的子孫...)

30.2.人頭稅的
相關規定

Ex30:12 y
「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數的
，計算總數，你數的時候，他
們各人要為自己的生命把贖價
奉給耶和華，免得數的時候在

他們中間有災殃。

y 被數的:被數點的,原文的意思是被眷
顧到的;災殃:原文的意思是擊打(字根
同9:14的災殃)


